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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16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埃夫特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13 

 

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孙公司获得重大订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订单类型： 销售订单 

 订单金额： 累计金额约 1.52 亿人民币 

 订单生效条件：自邮件收到书面采购订单（Purchase Order）生效 

 订单履行期限：自收到订单之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（试制和技术支

持的履约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）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次交易属于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孙公司 GME Aerospace Indústria de Material 

Composto S.A.（以下简称“GME”）日常经营业务，项目收入会分年度在合同履

行期间确认，预计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，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订单条款中已经对订单金额、结算方式、履行地点、履

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，订单双方均有履约能力。但因订单履行地点在巴

西，受国外新冠疫情影响，订单执行可能会有延迟或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的情况

出现，公司将积极做好相应的防疫措施，力争按时履行完成订单。 

 

一、审议程序情况 

本订单为公司日常经营性订单，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规定，无需公司董

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订单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1、订单标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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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15日，公司下属孙公司GME收到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 N.V. 

（中文名称：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，以下简称“FCA集团”）下属南美子公司 FCA 

FIAT CHRYSLER AUTOMOVEIS BRASIL LTDA 关于 Betim-MG 工厂 376 车型

后盖、后门及车身侧部焊装线的增补采购订单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累计收

到该项目订单金额约 1.52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 1.04 亿元是公司 2020 年 10 月 8 日

收到的采购订单。 

2、订单对方当事人情况 

FCA 集团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，是世界第八大汽车生产商，于 2014 年

通过合并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和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成立。 

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，FCA集团总资产 9,804,400万欧元，净资产 28,675,00

万欧元，营业收入 10,818,700 万欧元，净利润 663,000 万欧元。 

3、关联关系说明：FCA 集团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除上

述业务往来外，不存在产权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。 

4、公司与 FCA 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业务交易金额： 

年度 金额（万元） 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

2017 3,158.34 4.04% 

2018 5,556.16 4.23% 

2019 28,404.29 22.40% 

注：2017 年为仅公司合并全资子公司 WFC 报表后第四季度的收入 

5、履约能力分析 

交易对方公司近三年与公司发生购销关系，信用良好并能及时支付款项，具

备履行订单的能力。 

三、订单主要条款 

1、订单金额：累计金额约 1.52 亿人民币 

2、结算方式： 

（1）在获得 FCA 集团财务部门批准保函或担保保险之后，将于 2021 年 1 月

预付总订单价值的 10％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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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通过设计审查（3D 项目），物料交付和开票（接受部分交付），生产

线运营后，并通过 FCA 集团制造工程部门审批后，将按照完工百分比进行测量

并分期支付采购订单总价值的 80％部分，分别为： 

--25％在完成项目 3D 设计审核后；  

--37.5％在完成物料的交付并达到接受部分交付条件；  

--18.75％在完成生产线的安装和调试并达到接受部分交付条件；  

--18.75％在完成全部流程的完整认证后。 

（3）在获得 FCA 集团制造工程最终批准验收后 45 天，将支付总订单价值的

剩余 10％ 

3、履行地点：FCA 集团巴西 Betim-MG 工厂 

4、履行期限：自收到订单之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（试制和技术支持的

履约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） 

5、订单生效条件：自邮件收到书面采购合同（Purchase Order）生效 

6、违约责任：超出订单约定交货期满一周，将按订单总额的 2.5%收取罚款，

但以订单总额的 10%为上限 

四、订单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，项目收入会分年度在合同履行期间确

认，预计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响，不会构成重大影响，并对 2021-2022 年度

业绩均有积极影响； 

2、本次交易订单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，公司不会因履行订单对 

FCA 集团形成业务依赖。 

五、订单履行的风险分析 

订单条款中已经对订单金额、结算方式、履行地点、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

明确约定，订单双方均有履约能力。但因订单履行地点在巴西，受国外新冠疫情

影响，订单执行可能会有延迟或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的情况出现，公司将积极做

好相应的防疫措施，力争按时履行完成订单。 

 

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17 日 


